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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八大前夕，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

资委主任王勇 24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表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

十年，是国有企业胜利前进的十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在国资管理领域胜利前进的十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进政企分开、政

资分开、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

国有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

就。事实充分证明，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国资监管体

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公有制与市场

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事实还告诉我们，党的十六大以来的

十年，我国国企改革充满高度自觉，也历经艰难的探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
具体地说,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的政府职能创新、产权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然而实

践起来并不容易。

例如对于国有资产归属与管理问题，就是在解决实践中

逐步明确起来的。对于国有资产归属与管理曾经有几种提法：

一是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统一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

分工监督”；二是社会上有人提出的分级所有，授权经营；三是

十六大明确的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

“分级管理”的提法是针对当时国有资产管理状况提出

的，但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表明这种提法缺乏可操作性，

管理的涵义和范围也比较模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出资人到位的问题，更无法明确权、责、利。

“分级所有”的提法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

法，这种方式涉及修改宪法等一系列法规，理论认识也不尽一

致，具体操作也相当复杂，既不利于中央集中体制的巩固和政

令、法规的统一，而且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分级产权”的提法，实际上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在坚

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

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结束了“分级管理”

还是“分级所有”的争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

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针对继续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王勇在《报告》中表示，

将加快制定配套法规规章，建立完善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

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重大资产损失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制度办

法。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完善经营业绩考核体

系，探索对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分类考核和监管的办法，提高监

管的有效性。

从《报告》看，这十年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坚

持国家统一所有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

理新体制，政企分开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国有企业以全部法

人财产对外承担责任，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政府公共管理职

能与出资人职能初步分离。各级国资委的组建，在政府机构设

置上实现了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再是对国有

企业监管方式不断完善。建立和完善业绩考核、重大责任追究

等机制，使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得到层层落实等等。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正处在改革发

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国有企业担负着更加重大

的责任，承担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有很多难点等待破解。例如，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国资监管的及时性、有

效性、针对性还不够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管理、资本经营预

算、境外资产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国有企业能否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保持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能否唤起改革攻坚的巨大勇气，关系到民族的未

来。我们国家经过长期的奋斗、创造、积累，成就集中体现在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对于坚持

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义重大。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乃至整个中国国有企业

的改革，从来都是不平静的，甚至常常在风浪和漩涡中前行，

甚至有较大的误解，然而只有不畏风险、攻坚克难，才能达到

胜利的彼岸。

“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

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如此

描述当今中国。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的

改革与发展已是中流击水，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

更难测的风浪暗礁。我们应以更加奋发有为的行动和业绩，进

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推动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更加壮美的乐章。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王 勇
2012年 5月9日

建言国资监管
助力国企发展

———祝贺《中国国资报道》创刊

本报记者 李锦

一个国家企业的发展快慢，和它

所选择的社会体制制度及其完善程

度有密切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资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党在十

六大以来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已经

10 年了。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
全会提出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改革的重大任务和重要原则，根据全

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2003 年国务院成立
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 年来，中国对企业改革与发
展做了很多新的探索。《国务院关于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以翔实具体的

数字展示了这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报

告思路清楚，分析透彻，重点突出，措

施有力，通篇贯穿着与时俱进、改革

创新的精神。

通读《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印象深的

是三个词“历史、现在、未来”：对历史

做了回顾，对现实的状况、面对的难

题做了正确的分析，对未来做了科学

的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理

论、制度（体制）、道路三个方面，《报

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管理制

度（体制）形成过程的总结与归纳。

10 年时间不长，国有企业改革
与发展在持续创新中前进，发生令世

界瞩目的变化，社会主义国资管理体

制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循环往复过程。《报告》不仅对企业

改革与发展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都很

突出，而且引发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资管理体制的深层思考，加深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

十六大报告指出，改革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要任务。要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

经营体制和方式，体现体制、技术和

管理创新。

2003年 4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正式挂牌，成为国务院的特设

机构，代表国家这个出资人对国有资

产负责。从 2003 年到 2011 年，全国
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从 10.73 万亿元
增长到 39.25 万亿元，上缴税金从
8361.6 亿元增长到 3.45 万亿元，净
利润从 3202.3 亿元增长到 1.94 万亿
元，年均增速达到 25.2%。正如《报
告》所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效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

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必须继

续坚持。报告第一部分结尾的概括，

把 10 年来的成就归结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是极

重要的一笔。

通读《报告》，感到概括精练，表

达平实，然而亮点纷呈，内涵丰富，给

人很强的冲击力。所谓亮点就是对现

实重大问题的聚焦和分析，不仅让人

眼前为之一亮，而且心灵上要为之一

振，受到启发；所谓亮点，就是问题的

针对性很强，而且对问题有新认识，

解决问题有新思路、新举措。我们应

当从平实的叙述中领会其内蕴的深

意，把握报告的实质，从历史发展趋

势把握发展方向。 （下转G02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管理体制的成功实践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王勇作《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 24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

表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十年，是国有企业

胜利前进的十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资管理领域的成

功实践。这个报告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内容可以

用“134437”来概括。

坚持走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改革创新的道路

评论

本报讯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王勇 10 月 24
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

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

况的报告》。

据王勇主任介绍，截至 2011 年
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

金融类企业，以下简称全国国有企

业）14.47 万户，资产总额 85.37 万亿
元，所有者权益 29.17 万亿元，在册
职 工 3672.4 万 人 ， 离 退 休 职 工
1655.3万人。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39.25 万亿元，实现利
润总额 2.58 万亿元，上缴税金 3.45
万亿元，分别约占全社会工商企业的

35%、43%和 40%。其中，纳入国资委
系统监管的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上缴税金分别占全国

国有企业的 71.2%、87.3%、80.7%和
75.8%。

王勇主任表示，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证明，公有制

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

路必须继续坚持。但他同时指出，国

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与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需要

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

史问题仍然很多。

报告中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

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

战。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担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承担着更加

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市场化改

革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调整，

强化创新，加强管理，增强国有经济

的活力和竞争力。

荫 一条主线:改革创新
荫 三个阶段：历史、现在、未来
荫 四大亮点: 三变一提升
荫 聚焦四个问题
荫 三个坚持
荫 七个重点推进

王利博制图

国资监管成效显著
国企改革任重道远

本报评论员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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